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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当前正逐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然而，技术始终是把双

刃剑，当前智能机器人侵权事件屡有发生。围绕智能机器人的侵权问题依然存有不少困境，例如是否在

民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依然值得探讨，以及如何进行责任划分亦是难题。笔者认为，根据智能

机器人发展程度以决定其是否赋予民事主体地位，再进行不同责任划分较为合适。再基于此，探讨我国

智能机器人产品致害风险及制度设计，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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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re currently gradually enter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robots are widely 
used i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providing us with many conveniences. However, technology is always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cidents involving intelligent robo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surrounding the issu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volving intelligent robots. For example, whether to grant civil subject sta-
tus to intelligent robots in civil law is still worth discussing, and how to allocate responsibility is 
also a problem. I believe that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decide whether to grant civil subject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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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lligent robots based on their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then allocate different responsibili-
ties. Based on thi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risk of harm 
caused by intelligent robot products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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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我们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危险与机遇并存，人工智能技术亦会对法

律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当前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

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然相关法律制度尚存时间差、空白区。[1]法因时而转，当前广大法学研究者

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对人工智能与法律交叉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 

2. 人工智能时代民法适用的现状及困境 

在人工智能时代，民法适用面临理论与实践两重难题。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带来的侵权问

题层出不绝，如算法歧视、算法黑箱，容易对公民人格权造成侵犯，特别是对公民个人尊严，及对公民

个人敏感信息盗取等，相关问题已成为学术热点。而人工智能技术所产生的智能机器人侵权问题在实践

中亦屡见不鲜。例如特斯拉汽车作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先驱，在早先新闻报道揭示出特斯拉汽车较多刹车

失灵以致车祸的情况，而消费者的维权成为难题。[2]其原因在于：消费者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一无所

知，驾驶途中相关数据仅为特斯拉公司所有，并未提供给消费者，且消费者即使获得，亦存有技术壁垒

难以维权 1。智能机器人的侵权问题，在当今社会更是比比可见。横观世界，纵览古今，如上世纪 80 年

代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机器人压死工人[3] 2；2007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年就受到投诉 200
余次，内容为医用机器人外科手术过程中因机械臂使用手术刀等操作中存有问题，以致大量患者遭受烧

伤、切割伤与感染，严重者甚至死亡，共计 89 例。[4]伴随以智能系统为核心，算法程序可能存在缺陷的

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服务、制造、医疗、运输、交通、物流等领域，大规模侵权责任事故的发生必然成

为现实。智能机器人具备高度自主性与独立性，能通过深度学习不断调整自身，提升自我，在侵权方面

展现出拟人性、复杂性、特异性。故此，借鉴法学发展历史及西方关于智能机器人侵权法律规范，探索

我国自主的智能机器人侵权法律制度，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3. 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争议 

3.1. 民事主体的概念 

所谓民事主体，即在民事活动中行使权利与承担义务者，其法理基础在于其具有自由意志。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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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与女车主张某名誉权纠纷一案，(2021)沪 0118 民初 17510 号。 
21981 年 7 月 4 日，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明石工厂的一名修理工人，无意中触动了机器人的启动钮，这个加工齿轮的机器人立即工作

起来，把那个工人当成齿轮夹起，放在加工台上砸成了肉饼。央视财经 2015 年 01 月 23 日盘点——史上数起机器人杀人事件——曾

经血淋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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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身行为含义，且能为自身行为所负责。当前民事主体，为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这是历史

发展生产力提高的必然。21 世纪作为人工智能的时代，智能机器人随着技术的提升，成为民事主体亦为

历史所向，大势所趋。当然，在向这一目标迈进时必有过渡。 

3.2. 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阶段 

学者将人工智能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弱人工智能，又称限制领域人工智能或应用型人

工智能，当前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智能机器人的特点在于专注于且只能解决特定领域问题。

如 AlphaGo，虽然其在围棋这一项目中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选手，然而它的能力也仅仅局限于此。正

因为目前弱人工智能在能力上存在着领域局限，我们更可能把它看作人类工具，而不是将其看作一种威

胁。[5]第二阶段为强人工智能，它的特征在于能够满足人类各种工作需要，但是这样的描述不太具体，

需要一个明确的可以用来评估何种智能程序能够达到强人工智能的量化标准。能够称得上强人工智能的

程序，学界普遍认为，大致需要满足以下几点特征：存在不确定因素时进行推理，使用策略，解决问题，

制定决策的能力；知识表示的能力，包括常识性知识的表示能力；规划能力；学习能力；有使用自然语

言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将上述能力整合起来，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6]第三阶段为超人工智能，超人

工智能当前的定义极为模糊，甚至于未来能否实现仍为疑问。若可以实现，其应当超越一切人类的知识

与智慧，胜任一切人类的工作。然倘若如此，对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担心，亦不无道理。 

3.3. 人工智能作为民事主体的争议 

当前学者们围绕智能机器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有较多学术争议。反对者普遍观点为人工智能机器

人是作为一种工具而存在的，因此无论它变化为何种形态，或是依托于技术创新而实现何种高度的智能

化，本质上其仍然属于人类能力的延伸，其并不具备哲学及法学规定的自我意识以及逻辑产生的自主性，

而以上两大要素是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产生的本源，因而，智能机器人也不可能拥有这两项能力。基于

以上观点，有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人与人类在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法律原则解释等多方面都存在根本区

别，智能机器人的情感体系和逻辑与人类具有本质差异，这些差异表明智能机器人仅应被视为工具。而

赞同者则认为其存有正当性，如姜晓婧、李士林等人即认为，若智能机器人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有很

多的益处：首先，有利于划分责任，解决侵权纠纷，提升人类福祉。其次，与人类主体相融合。人们因智

能机器人的代为劳动，可以极大解放双手，有更多时间与家人欢聚，且机器人不似生物，天然不具备追

求繁殖与扩大自身需求的倾向，亦不似人有喜怒哀乐，与人相互竞争。 

3.4. 人工智能作为民事主体的建议 

笔者认为，按照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与不同的类型来决定是否赋予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是较好的

一种方式，单方面决定是否赋予，则较为不科学。当前美国对该领域立法较为保守，不欲赋予智能机器

人以民事主体地位，认为侵权问题可由其侵权法加以解决。而欧洲国家相对更进一步，认为可赋予智能

机器人以民事主体地位，以促进理论及科技的发展，然即便如此，其亦未能从制度及法律规范的角度合

理做出制度设计，其侵权方式的解决，仍然模糊。笔者综合二者认为：当前的弱人工智能，如扫地机器

人、洗碗机器人等，其实质上即为人的工具，实在没有普罗大众所理解的自主意识，赋予其民事主体地

位显然不合时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侵权法律就可以加以解决该类问题，即将智能机器人看

作产品进行分析，具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则可为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进行具体探讨。而

随着技术的发展，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必然成为趋势。随着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的进步，强人工

智能阶段的智能机器人，笔者认为可以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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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前智能机器人侵权问题如何解决的相关理论 

4.1. 弱人工智能阶段侵权责任的划分 

当前对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智能机器人，其大体处理方式，应该遵循发生侵权行为的阶段和发生原

因来确定承担者，具体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种，设计者承担。智能机器人的设计者是研发、设计其的单位或个人。在不同阶段，设计者承

担有差别的责任：1) 研发、设计阶段发生的侵权问题应由设计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论是设计者故意或

因为过失，都因未能预见人工智能的“行为”可能会发生侵权的后果，故应对受害者损失作出赔偿。2) 当
智能机器人投入生产、销售和使用时，设计者则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只有在人工智能的“侵权行为”被

证明是由于设计过程中存在缺陷而产生时，才由设计者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7] 
第二种，生产者承担。智能机器人生产者是生产其本身的单位或个人。对于智能机器人侵权行为，

生产者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第三种，销售者承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销售者应承担过错责任，如果缺陷是由销售者

造成的，以及销售者无法指明缺陷是生产者或供货者造成时，其应当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另外。运输

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造成他人损害亦应担责。[7] 
第四种，使用者承担。若智能机器人是因使用者自身的操作错误或故意利用其对他人的人身、财产

进行侵害，则应自己承担侵权责任。 

4.2. 强人工智能阶段侵权责任的划分 

若是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则可以先赋予其主体地位再加以划分，对于如何赋予其主体地位及责任

分配，仍需进一步的讨论。例如当前有以下几种典型观点：第一，有限主体资格说。有学者从智能机器

人具有自主决策和独立行动的能力特征出发，指出人工智能有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义务的资格，

但由于其承担能力有限，与其他民事主体存在差异，故其只拥有有限的法律人格。第二，人工智能代理

说。有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人应在其内部逐步形成、并完善一套具有强制力的规范体系，并在此层面上

视其为法律关系主体。第三，新型法律人格说。该种观点以法律工具主义为中心的权利与义务作为认定

人工智能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准，并考虑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认为应赋予智能机器人以工具性人格这一

有限性法律人格。 

5. 我国智能机器人产品致害风险及制度设计 

为了有效面对将来存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机器人侵权风险及各种困境挑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

面采取应对策略。 

5.1. 树立正确价值观 

第一，树立正确的基本理念。首先，制度设计中要贯彻损害预防、人文关怀这一基本价值。预防的

针对对象主要是智能机器人设计者、生产者及监管者。设计者在设计智能机器人程序过程中一定要坚持

类似航空安全的标准，从诸多方面思索如何防止事故发生，而不是将重心放于损害发生后的救济。笔者

认为，将来人工智能立法应当树立些许基本原则，类似《民法典》总则编的原则。当前宪法为限制公权

力，维护私人权利的法律。笔者以为，在将来强人工智能时代及超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成为民事

责任主体必为趋势。面对在人类面前可谓全知全能的智能机器人，我们应该存有戒备。换言之，宪法戒

备国家好似“利维坦”怪兽，我们亦应制定一部类似宪法的人工智能，或智能机器人“限法”。其精神在

于，限制智能机器人权利，不得侵犯自然人。智能机器人的存在，应有益于人类福祉，展现人文关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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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智能机器人一大侵权困境在于算法黑箱及技术壁垒等问题，故此，设计者应当公开算法透明度，特

别是将算法模型或者算法代码再转化为人类能够理解的自然语言。同时，尊重民众朴素价值观亦非常重

要 。当前人工智能及智能机器人存在较多伦理困境及道德风险。立法者必须通过诸多实证方式，如问卷

访谈、数据分析等，谨慎了解民众所观所想。 

5.2. 建立并完善智能机器人身份系统 

第二，借鉴如航空飞行器“黑匣子”及当前公民身份证、行程码等产品，制作智能机器人主体相关

名片查询系统。具体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忠实记录该智能机器人设计者、生产商、评测者及使

用者的相关信息，及其设计、生产、销售时间和各相关主体的联系方式。第二，记录其设计程序、算法、

各具体组织架构、功能及可能存在的产品隐患等技术问题。第三，记录下其自生产以后各方面的数据，

如其工作时长、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各部分参数情况等。总之，应制定详尽的智能机器人信

息系统，便于全方位监管和了解智能机器人当前及过往情况。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强人工智能时

代，智能机器人作为民事主体，必然需要登记以方便公权力机关及个人更好管理。第二，通过这一系统，

不论未来采取何种侵权归责方式来解决侵权问题，受害者都比较方便地了解智能机器人的情况及相关主

体，更有利于其权利救济，展现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第三，通过借鉴“黑匣子”技术设置这一系统可以

有效还原侵权当时的具体事实，有利于取证和进行判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权利救济。第四，亦方便

管理者及设计者分析其数据，做到在大数据上把握其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所在。 

5.3. 相关立法以行政法规或政策为主 

第三，对强人工智能的制度设计初始立法最好以行政法规或政策方式进行。其原因在于：强人工智

能时代的到来，倘若直接进行立法，智能机器人进展神速、更新极快，所立的法律规范不适用于智能机

器人的发展，则损害法律的权威性，且立法者未必在较短时间内可以制定一部较为专业的智能机器人相

关法律。而行政法规及政策，其调整速度较快，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迅速调整。同时可以委托较为专业的

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如此有助于真正帮助侵权受害者及技术开发人员，亦不影响法律权威性。

而且，政策本身可具备一定的前瞻性以弥补法律滞后性的局限所在，这一前瞻性正有利于技术的发展。

旧技术的发展必然产生新技术，新技术则必然弥补旧有技术所存的问题。当然，新技术又必然存有新问

题，又需通过发展加以解决。故技术发展是解决技术困境的最好方式，法治手段是其保驾护航的航标与

指向。 

6. 结语 

本文探讨了智能机器人侵权问题及其法律应对策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在社会

各领域广泛应用，但侵权事件频发，现有法律制度在应对智能机器人侵权问题上存在不足，学术界对智

能机器人是否应被赋予民事主体地位仍然存在争议。建议根据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阶段来决定是否赋予其

民事主体地位。在强人工智能阶段，可以赋予智能机器人有限主体资格，建立内部规范体系，或赋予其

工具性人格。此外，还应树立损害预防和人文关怀的基本理念，制作智能机器人主体相关名片查询系统，

并采用行政法规或政策方式进行初始立法，以确保法规的灵活性和前瞻性。21 世纪及更遥远的未来必然

为人工智能的时代，亦会是人类与智能机器人和睦相处、共建美好生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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